
关于《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北京市
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公示期管理暂行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精神，进一步

健全完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明确各

类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公示期限及依申请可缩短公示期限的

标准和工作流程，按照《北京市司法局关于贯彻落实<北京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快推进监管执法有关制度的通知》

（京司发[2020]44 号）、《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司

法局关于编制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工作的函》（京经信函

[2020]160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工

作实际，我局对本机关 2015 年制定的《北京市司法行政机

关律师类/公证类/司法鉴定类/基层法律服务类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试行）》和相应基准表进行修订，起草了《北京市

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

并制定了《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公示期管理暂行规

定（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国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法律援

助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

代表机构管理条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

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公证程序规则》、《公证机构

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机

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基层法律

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

本市依据：《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关于规范实施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京政法制发

[2015]16 号）等。

三、起草过程

在对本系统行政处罚权力清单调整的基础上，按照不同

行政处罚“裁量档”和“裁量阶”，将应当实施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按照一般违法行为、严重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并设

定相应的处罚公示期限，确定依申请可缩短的公示期限，编

制形成《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违法行为分类及处罚裁量

基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该《目录》已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相关

意见建议。为统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适用规则，将我局

2015 年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本内容进行了合并，统一



提出裁量适用规则，各执法领域具体裁量基准按照《目录》

执行。同时起草了《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公示期管

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行政处罚公示期限和可

依申请缩短的标准、公示期管理的任务分工、工作流程等内

容。

四、主要内容

（一）关于修订《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

2015 版处罚裁量基准按照律师类、公证类、司法鉴定类、

基层法律服务类四个领域分别制定裁量基准和基准表，目前，

已不能完全适应本系统行政执法工作的需要。一是因相关领

域上位依据作出修订，导致部分处罚职权需进行调整；二是

2015 版处罚裁量基准中部分职权划分存在过粗、过细的情形，

需要通过拆分、合并等手段使职权划分更为科学、合理；三

是按照监管领域分别设置裁量基准不利于执法标准和规则

的统一适用；四是部分违法情节表述较为模糊，在实际执法

活动中易产生混淆；五是根据《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精神，需要对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并分别设定处罚公示期限和

可依申请缩短公示期。

鉴于以上原因，对处罚裁量基准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裁量基准由统一适用规则文本和《目录》组成。

适用规则文本部分共 14 条，主要明确裁量基准定义，



裁量基本原则和要求，裁量适用一般规则，不予处罚、从轻

或减轻处罚、情节严重的情形及对应的适用规则等内容。

《目录》按照律师类、公证类、司法鉴定类、基层法律

服务类四个领域分别明确“裁量基准编码”、“违法行为名称”

“法律依据”、“违法情节”、“处罚裁量基准”、“违法行为分

类”、“处罚公示期限”和“可依申请缩短公示期”，并统一

制作裁量基准表。各类违法行为根据其本身社会危害性划分

为 A、B、C 三个基础裁量档，并在裁量基准编码中予以体现；

综合考虑每个裁量档违法行为的情节、频次、社会影响、是

否符合从轻减轻条件等因素，进一步划分为多个处罚裁量阶。

每个裁量阶内均按照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分类分

别设定 3—36 个月的处罚公示期限和 3-12 个月的可依申请

缩短公示期。

（二）关于制定《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公示期

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该规定共四章十六条。主要明确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处罚

相对人申请及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情况，针对适用一般程序作

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及缩短处罚公示期的相关工作适用

该规定。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市、区司法行政机关确定的信用归

集管理部门、行政处罚办案部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部门、



网站信息管理部门分别就缩短处罚公示期申请、办理、异议

审核、公示信息网站发布调整等各负其责。

三是明确公示期限。根据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

分类，按照 3-36 个月的公示期限分别确定 3-12 个月可依申

请缩短公示期的时间范围。

四是明确办理流程。分别就申请缩短公示期的条件、不

予受理缩短公示期的情形、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司法行政

机关审核及作出是否缩短处罚公示期的时限要求、申请人异

议的救济途径等作出相关规定。

五是明确溯及力。本规定实施前已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

统一公示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不再受理调整

公示期的申请。


